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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國際化、全球化、資訊化的腳步到來，提升國際競爭力是國家發展的重要方向。教育是國家發展的基石，全民終身教育儼然成為各國教育改革政策方向之一。教育部於1998年提出「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積極將終身學習落實於政策面。
終身學習的想法中西自古都有，我國俗諺：「活到老、學到老」；在西方希臘時期Paideia的觀念中亦有學習是超越學校教育，貫穿人生全程的看法(Marrou，1964)。終身學習觀念Dewey、Lindeman、Yeaxlee 等的提倡下，逐漸興起成為二十世紀之後的重要教育思想。1960年，終身學習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歐洲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及歐洲議會(Council of Europe)等國際組織召開會議及提出報告書後，成為世界各國教育改革新的動力與新的典範(林合懋，2000；林清江，1995；胡夢鯨，1997；黃富順，1996; Hasan，1996；Lengrand，1975；Van Der Zee，1991)。終身學習理念真正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乃開啟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2年所發表的法爾報告書。因此，當前人類所處的這個時代，正是終身學習的時代，而此時亦正是終身學習的蓬勃發展期 (王湘淩，2003)。
教育部長吳清基訂定2010年為「終身學習行動年」，鼓勵社會大眾落實「學習行動331」，即每天至少學習30分鐘、至少運動30分鐘、日行一善（教育部，2010）。積極鼓勵全民參與學習，以培育「學習型公民」，實踐「學習型社會」。
貳、終身學習相關理論
一、終身學習的涵義
終身學習是指個體在一生中的任何階段均要不斷地進行學習活動，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我國學者黃富順 (1998) 主張：終身學習的主要目標在於：(1)幫助個人發展；(2)強化民主素養；(3)開展社區生活；(4)促進社會融合；(5)達成發展、創新、增進生產力，促進經濟的成長。
　　終身教育的定義，大多出自一九七○年代以後，Dave在《終身教育的基礎》在本書中，指出：『終身教育係以整體的觀點來看教育，它包括正規的、非正規的和非正式的教育型態；終身教育從時間和空間的領域來統整貫穿所有的教育階段，在學習的時間、空間、內容和技巧上皆具有彈性，因此需要自我導向學習，並採取各種學習的方式與策略(黃富順，1995，：5-6)。』我國成教學者胡夢鯨(1997，：113)整理其定義為：
（一）時間上：貫穿人生全程的教育歷程；
（二）範圍上：包含了正規、非正規與非正式的學習活動在內；
（三）本質上：一個綜合性的整體，一個完整不可分割的體系；
（四）觀點上：人生全程的發展及需要，係以強調不同於傳統教育以學校為中心的新觀點出發；
（五）目的上：使人們繼續不斷追尋更高、更好的生活品質。
　　終生學習、終身教育的理想既然源自於工業發達的社會，依據已經得到廣泛認可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相關學者的論說(桂勤，1998)，終身學習的重要內涵包括：
（一）有意識、有計畫的學習不再只發生在人生的特定階段，而是貫穿人整個一生。
（二）正規學校的學習僅是生活中各種場合學習的一個部分。
（三）各種學習具有縱向的接續性及橫向的相關性。
（四）自學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五）能隨時隨地依自己所需進行學習。
　　因此，終身教育是一個綜合統一的理念，包括在人生的不同階段與生活領域中，以正式與非正式的學習方式，獲得或提高知識，來達成人生最充實的發展。終身教育乃是經由個人的一生，完成個人的、社會的，以及專業的發展，以提高個人及團體的生活素質。終身教育是不具形式，隨時接受的教育(楊國賜，1995)。
二、終身學習崛起的成因
二十一世紀的終身學習，在理念與實務上，除了延續過去所強調的教育機會的均等與學習參與的普遍之外，有些發展趨勢顯然與過去有所不同。當前的終身學習所呈現的是一種多元取向的國際發展趨勢，特別是與現代化及全球化相連結，影響現代社會最大的趨勢，可以歸結為高齡化、全球化、及知識化。此三大趨勢對現代社會產生衝擊與挑戰，而學習社會則是現代社會回應此三大趨勢挑戰，所進行的調適與發展的結果。茲敘述如下（陸建國、鍾莉瑛，2006）：
（一）高齡化
人類進入廿一世紀後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就是人口結構的老化。此一現象是全球性的，無論是已開發國家或開發中國家。這種全球老年潮的快速發展，主要來自二個因素：一為生育率的降低，其次為壽命的延長。在生育率方面，全球由1960年代平均每位女性平均生育數為5.0，其後由於經濟發展、都市化崛起、婦女進入勞動市場、控制生育技術的新發展、墮胎合法化、女性主義萌芽、不婚、不孕、不育觀念，導致2005年平均出生人口已經負成長。在壽命方面、科技醫藥的發達，20世紀人類壽命機乎延長了一倍。
人口高齡化現象對個人生涯發展有二大影響：一為工作時間的延長；一為退休後生活期間的增長。工作時間由過去約20年至25年增加到至40年，幾為過去的一倍。由於個人工作時間的增加，轉換工作的次數也相對增加，當工作轉換即需要新的知能；即使不轉換工作，早年所學的知能，能否對應到瞬息萬變的當代社會？因此，需要繼續的學習，不斷的學習，才能應付工作的需求，再退休後生活時間的加長，亦須要學習新的知能才能因應高齡期發展的需要。所以，學習是高齡化社會最主要的活動，也是最核心的活動之一。
（二）全球化
1970年代以後，由於經濟自由化，交通便捷一日千里，網路興起，商機處處，資訊科技高度發展，共產國家不是解體就是開放，向自由經濟體系看齊，促成全求球化時代來臨。地球村形成，各國人民誇國工作，地球不再是圓的而是平的。經濟的發展帶動政治、社會、文化與生活模式的競爭與多元化。世界各地發生的每一件事不再單一，均能相互影響。使國家、社會、組織及個人，彼此展開全面性的競爭。而競爭的基礎，就在於知識的強化和資訊的更新，這二點均與學習有關。蓋個人要強化知識，更新資訊，捨學習之道無他。個人唯有不斷的學習，繼續的學習，才能因應全球化所帶來的衝擊。
（三）知識化
當代社會由於資訊科技的快速崛起，知識成為經濟發展最寶貴的東西，形塑了知識經濟的新時代，進而影響到政治、社會、教育與文化等各層面，知識對社會的影響與日俱增，知識社會隨即來臨。在此一社會中，知識成為最昂貴的產品，舉凡財富的累積，經濟的成長，個人的發展，均以知識為基礎。知識社會，強調知識的創造、累積、分享、傳遞、批判、應用與更新。然則如何達成此一境界，只有學習一途。蓋知識並非與生俱來，它是要由個人主動地、努力地與環境不斷的互動而得到。學習是通往知識社會的唯一道路。學習成為知識社會的權利與義務，也是迎接和勝任知識社會挑戰的最佳武器。又專業知能的汰舊期僅約為五年至七年，學習已成為個人生存於知識社會中必要條件，學習也是知識社會中重要的生活方式。Drucker(2000)在其「後資本主義社會」(Post-capitalist society)一書中指出，未來的社會將是一個以知識經濟為主的社會，傳統生產要素：土地、勞力不再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故取而代之的最重要要素是知識資本。
終身教育的觀念在許多國家迅速散播，普遍的流行，甚至影響到許多教育制度的變革，學者楊國賜(1995，：38-41)提出影響終身教育產生的主要因素包括：
（一）人類學因素：現代人類學傾向於人類生命的動態觀，美國心理學家艾立克(Erik H. Erikson)強調：整個生命歲月逐漸成熟的看法，不必將人生劃分為兩個階段，一個階段努力求學(教育)，另一階段致力於生產活動(工作)。早期教育(六歲以下兒童)應視為終身教育體制的第一個階段，以促進幼兒認知、動機及社會情感方面適度的發展，為個人終身自我實現奠定良好基礎。
（二）社會經濟因素：技術的快速成長，導至資料應用價值的大幅提高、工作本質的改變、都市化程度加深、物質主義抬頭、精神文明喪失，人與人的關係逐漸疏遠與隔離；尤甚者，未來生活中人們所需要的職業技術已不同於今日教育所給予的過時技術。所以新型的教育應使學子在面對社會變遷時能有應變能力，一種隨時保持認同地位角色的能力，提升自我實現的層面，或免於受輕視、免於貧窮或被剝削等。
（四）政治因素：近代民主化的原則使得教育的形態產生改變，從少數精英教育到大眾教育，從狹隘的特權基礎到人類的基本權利。民主化的本質是人類參與所有活動的措施，同時開拓所有選擇方向的範疇，知識的快速發展，致使知識不再是特權階級的專利品。人權的實踐需要終身教育的工具與形態，而民主化的原則必須應用到教育與文化，以及政治制度、經濟活動。
（五）知識爆炸因素：知識革命加速了創新知識的速度及範圍，知識爆炸持續不斷，其對教育的挑戰需要足夠的終身學習機會與基本的學習循環，以激勵學習者適應其生命週期快速變遷的需要，藉以自我選擇追求知能，同化相關價值的新知與實用。諸如適當的成人教育、再教育與自我教育形式，皆能重組知識，以迎合現代社會快速變遷的需求。
　　因此，終身學習觀主要源於科學技術革命及相關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迅速變遷，是人類面對後工業社會、信息社會、學習社會對人類生存與發展提出挑戰的認知與反映。其目的是使人人作為人類的一份子，能夠跟上社會的巨變，分享人類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充分發展自我的潛能，並為明天的社會作出貢獻。
三、終身教育的特性
終身教育的目的既是從個人生活實現及完美生活的創造，進而促進國家全面的發展。戴夫(R. H. Dave)於一九七五年根據一九七二年法爾所主持的「國際教育發展委員會」出版的教育計畫報告書中，對於終身教育的二十項特質，將之歸納為八項原則(楊國賜，1995)，依據克羅普雷和戴夫(A. T. Cropley & R. H. Dave)二人的說法，彙整出終身教育的六項特質(林來發，)：
（一）整體性(totality)：在終身教育的體系下，學習機會的提供是貫穿在個體的一生中，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的教育機會將更為擴展、分化與連貫。 

（二）統整性(integration)：在終身教育體系下，各種教育的方式與管道，在個人生活與整個生命期內，均能維持協調與統整。 

（三）彈性(flexibility)：在終身教育體系下，學習的方式、學習的地點、學習的內容並非一成不變，課程、學習過程及學習目標均隨社會知識的更新、對能力的重新要求而不斷調適。 

（四）民主性(democratization)：終身教育的主要原則在於教育能為全體民眾所共享，並且要能提供適應不同能力與背景者所需要的教育型態，讓社會上所有人有普遍接受教育的機會。 

（五）自我實現(self-fulfillment)：終身教育的最終目標在於提升每個人的生活品質，這與馬斯洛(A. Maslow)的自我實現意義相似。要達成自我實現，社會僅能提供機會與管道，必須要靠自我成長的動機，並具備成長的技巧與能力，始可達成。 

（六）可教性(teaching)：學習如何學習，包括學習技能、分享理性、自我評鑑與合作評價，在學習共享與評鑑的基礎上，準備變遷與改進。 

　　在科學技術發展迅速，知識進步日新月異，為了適應新世界的要求，迎頭趕上時代，惟有「人人學習、終身學習」，才能充實自我、實現自我，以提高國民素質，推動社會進步。
　　總括言之，終身教育是一項新觀念、新制度，主張個人從出生到死亡，沒有任何階段的教育，沒有小學、中學、大學的劃分；它提供更多的教育機會，個人可以隨時接受教育，並同時工作，它是不具形式，個人可以在教室內或教室外接受教育，或利用電視、廣播、函授或推廣教育，使更廣大的人群獲得新的知識與技能，以適應時代要求，有助於國家經濟建設，促進社會發展，實現全民政治的理想。
四、終身教育發展背景
（一）終身教育發展的三個階段（如表1-1）
1、萌芽期(古希臘時期至二十世紀初)
 （1）梭倫(Solon)：人活的愈久，學習的愈多(西元前六世紀)；
 （2）荷馬(Homer)：派代亞(paideia)觀念，將社會形塑成一個能夠達成繼續教育、終身學習目的的教育母體思想，教育必須超越學校教育階段，貫穿人生的全程。
 （3）蘇格拉底(Socrates)：教育真正的本質在使人們經由一生的時間，達成真實的生活目的。
 （4）柏拉圖(Plato)：教育是由出生到臨終的一個歷程，個人唯有終身不斷的學習，才有可能成為健全的公民。
 （5）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所有人都渴望知識，經由教育與終身不斷地學習，達到智慧的德行，才能享受美好的人生。
2、醞釀期(1919至1960年代)
（1）1919報告書：現代終身教育思想的分水嶺，由英國重建部成人教育委員會於一九一九年提出，反映對於普遍和終身教育的迫切需求，強調每一個人的尊嚴與價值，及個體發展的承諾。
（2）杜威(Dewey)：教育即生活，在生活中人類不斷地成長和發展，吸收新的經驗，獲得持續不斷的成長；教育即成長與成熟，應該永遠是一個現在的歷程；教育即是經驗不斷重組與改造的過程；學習可以、也應該貫穿人的一生。
（3）林德曼(Lindeman)：成人教育主張生活的全部就是學習，因此教育是沒有終點的；成人教育的課程是建立在學習者的興趣與需求上，經驗是成人學習者活的教科書。
（4）其他如：葉克斯李、華勒斯、齊派翠克、皮爾斯、強森、麥克約翰、布萊森、李文史東、傑克思、西革爾等對於終身教育的重要論點如下：
A、教育是終生的歷程，教育歷程沒有終點；
B、教育即生活，教育是生活的一部份，教育不能與生活脫節；
C、教育不應侷限在學校或青少年階段，入學前的幼兒與離校後的成人也需要接受教育；
D、教育是全民、終生、普遍的需求，教育為所有人的權利，不應為少數人服務；
E、在終身教育中，學習者是主體，學習者的興趣應受到重視；
F、學校教育應該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態度、動機和能力，為終生學習作準備；
G、終身教育中，應學會運用非正規、非正式的學習與教學方法，以彌補正規教育的不足；
H、成人需要繼續教育，以不斷學習新知，調適社會生活。
3、典範的形成(1960至1980年代)
（1）自一九六○年代開始，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歐洲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歐洲議會的數次重要會議及報告書提出以後，終身教育逐漸形成新的典範，被廣泛推廣至世界各國，成為若干國家制定教育政策的指標原理。
（2）重要代表人物與著作如下：林格蘭(Lengrand,1975)：終身教育導論；法爾(Faure et al., 1972)：學習生存；戴夫(Dave ed., 1976)：終身教育的基礎；克羅普雷(Cropley ed., 1980)：邁向終身教育體系。
（二）我國終身教育發展
我國終身學習政策的具體制訂與積極推動，乃是自一九九０年代以來，政府與民間為因應教育改革的需要，所引發的一系列教育行動
1、首先是教育部根據一九八八年的第六次全國教育會議的結論：「建立成人教育體系，以達全民教育及終身教育目標」，自一九九一年起執行〈發展與改進成人教育五年計畫綱要〉。 

2、隨後教育部在一九九四年所召開的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中，特對「推動終身教育」進行討論並形成建議。一九九五年教育部發表《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教育遠景》，將「規劃生涯學習體系，建立終身學習社會」，列為台灣未來教育發展的重要方向。
3、隔年教育部提出了《以終身學習為導向的成人教育中程發展計畫》。  
一九九六年行政院教育改革委員會亦提出了《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該報告書共提出了五項綜合建議，其中包括「活到老學到老：建立終身學習社會」要項，對於終身學習社會的形成背景、教育理念與具體建議有了較為明確的分析與規劃。 

表1-1終身教育發展三個階段
	時 期
	重 要 記 事

	萌芽期(古希臘時期至二十世紀初)
	（1） 梭倫(Solon)：人活的愈久，學習的愈多(西元前六世紀)；
（2） 荷馬(Homer)：派代亞(paideia)觀念，將社會形塑成一個能夠達成繼續教育、終身學習目的的教育母體思想，教育必須超越學校教育階段，貫穿人生的全程。
（3） 蘇格拉底(Socrates)：教育真正的本質在使人們經由一生的時間，達成真實的生活目的。
（4） 柏拉圖(Plato)：教育是由出生到臨終的一個歷程，個人唯有終身不斷的學習，才有可能成為健全的公民。
（5）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所有人都渴望知識，經由教育與終身不斷地學習，達到智慧的德行，才能享受美好的人生。

	醞釀期(1919至1960年代)
	（一）1919報告書：現代終身教育思想的分水嶺，由英國重建部成人教育委員會於一九一九年提出，反映對於普遍和終身教育的迫切需求，強調每一個人的尊嚴與價值，及個體發展的承諾。
（二）杜威(Dewey)：教育即生活，在生活中人類不斷地成長和發展，吸收新的經驗，獲得持續不斷的成長；教育即成長與成熟，應該永遠是一個現在的歷程；教育即是經驗不斷重組與改造的過程；學習可以、也應該貫穿人的一生。
（三）林德曼(Lindeman)：成人教育主張生活的全部就是學習，因此教育是沒有終點的；成人教育的課程是建立在學習者的興趣與需求上，經驗是成人學習者活的教科書。
（四）其他如：葉克斯李、華勒斯、齊派翠克、皮爾斯、強森、麥克約翰、布萊森、李文史東、傑克思、西革爾等對於終身教育的重要論點如下：
1、教育是終生的歷程，教育歷程沒有終點；
2、教育即生活，教育是生活的一部份，教育不能與生活脫節；
3、教育不應侷限在學校或青少年階段，入學前的幼兒與離校後的成人也需要接受教育；
4、教育是全民、終生、普遍的需求，教育為所有人的權利，不應為少數人服務；
5、在終身教育中，學習者是主體，學習者的興趣應受到重視；
6、學校教育應該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態度、動機和能力，為終生學習作準備；
7、終身教育中，應學會運用非正規、非正式的學習與教學方法，以彌補正規教育的不足；
8、成人需要繼續教育，以不斷學習新知，調適社會生活。

	
典範的形成(1960至1980年代)
	（1） 自一九六○年代開始，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歐洲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歐洲議會的數次重要會議及報告書提出以後，終身教育逐漸形成新的典範，被廣泛推廣至世界各國，成為若干國家制定教育政策的指標原理。
（2） 重要代表人物與著作如下：林格蘭(Lengrand,1975)：終身教育導論；法爾(Faure et al., 1972)：學習生存；戴夫(Dave ed., 1976)：終身教育的基礎；克羅普雷(Cropley ed., 1980)：邁向終身教育體系。


（資料來源：國立教育資料館）
參、我國終身學習的現況分析
一、終身學習的重要里程碑 
（一）台灣推動終身學習的重要里程碑，樹基於一九九八年的中華民國終身學習年。
為推動終身學習運動，教育部於該年公佈《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這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完善且最重要的終身學習文件。
（二）隨後在教育部研擬的《教育改革行動方案》，亦將「推動終身教育及資訊網路教育」列為教改的重要內涵。  

（三）終身學習的發展亦在行政院二０００年提出的《知識經濟發展方案》中受到重視，而在二００二年的《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的「E世代人才培育計畫」，更是將「建立E世代終身學習社會環境」視為國家的一項重要政策。
（四）而二００二年六月所公佈實施的終身學習法，更為台灣終身學習的發展，提供了較佳法源依據。 
（五）台灣終身學習的前景，仍有待繼續積極開創，且有必要根據本土的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脈絡，發展出推動終身學習的最佳模式與策略。 

（六）終身教育體系之核心為正規教育，我國正規教育成金字塔形，個人由家庭教育開始，經由學齡前教育、小學教育、國中高中教育、專科或大學教育、研究所教育。 

（七）正規教育的各個階段均與人生階段的發展相結合，並由非正規教育與非正式教育中，彌補正規教育的不足，包括：(1)家庭教育對應於社區教育。(2)小學、國中、高中教育對應於補習教育。(3)專科大學教育對應於空中教育、推廣教育。(4)研究所教育對應於在職教育、回流教育。 

（八）社會教育結合非正規教育與非正式教育。 

（九）在正規教育、非正規與非正式教育間的各種教學活動，代表終其一生、永無止境的意義。 

再從以上體系的建構，發展個體一生受教育的途徑(圖3)，橫軸係指個人一生由正規教育、非正規教育、非正式教育，個人由出生開始，接受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到社會教育。
　　總之，在終身學習社會之下，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亟需作有機的銜接；正規、非正規與非正式教育之間亦應加統整，規劃多樣化、多管道的學習途徑，使每個人都有適合其需要的學習機會，人人養成學習的習慣，將學習納入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終身教育體系的建構才能更趨完整，學習社會的理想才能建立。
二、終身教育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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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終身教育體系 
資料來源：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1996：5；楊國賜，1997：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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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我國終身教育體系 

資料來源：陳定邦(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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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個人終身教育體系之建構
資料來源：國立資料教育館
　　綜合上述，要達到終身教育的目的，一方面要重視個體的自主性，另一方面要注重學習的指導性。我國學者黃振隆(1994：23)認為：終身學習既要重視體系的建立，又須注重學習機會的提供；從協助自動學習，引導學習至聯繫、調整機構、進行機構改革等一連串的措施，均須考慮地區的特性，注意全面均衡的發展；在推展行政措施時，切勿忽略民間團體及企業之密切配合，各種教育設施更應顧及各年齡層的實際需要，以落實終身教育的推動。
　　然而，終身教育的推動工作在過去十年之間已經大幅成長，主要的工作成果集中在提供成人在完成正規教育之後，有多管道的繼續學習機會，對未曾接受學校教育的成人也能透過國中、小補校和空中教育接受成人基本教育；家庭教育得以形成政策方案，在社會的各角落加以推動。在推動過程中，最大的阻力應屬來自於社會過於重視文憑，並強調升學風氣有關，使正規教育囊括了大部分的政府教育資源，使得成人教育、家庭教育的推動受到輕視與排擠，也造成終身教育體系建構完整性的缺憾。這顯示終身教育與終生學習社會在當前台灣地區還不到一蹴可成的階段，為了接續當前成長階段的各項成果，相關部門及人員均須更加努力，以更加積極的態度化阻力為助力，不僅注重整體的規劃，並要善加運用社會資源，才能促進終身學習社會的實現。
　　終身教育在於建立一個統整連貫的終身教育體系，將正規、非正規與非正式教育彼此銜接，相互連貫，形成一個終身教育導向的教育目標，並提供民眾多元而均等的受教機會，以確保所有的人均有充足的能力與意願運用教育資源，增進個人自我導向的學習能力，養成個人終身學習的態度、動機與方法，使學習者懂得「學習如何學習」，擁有追求新知的動機，及解決問題的方法。
三、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
終身學習是開啟廿一世紀的一把鑰匙，終身學習已然變成全球性的重要活動，各國紛紛將終身學習法制化，積極地推動終身學習，讓學習成為全民的財富。例如：美國在一九七六年訂定「終身學習法」；日本在一九九○年訂立「終身學習振興法」；歐盟在一九九六年宣布當年為歐洲「終身學習年」；韓國在一九九七年通過「終身學習法」；我國則在一九九八年符應世界潮流發布「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正式宣告該年為台灣的「終身學習年」。
教育部（1998：12-16）在「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指出，我國社會在邁向開發國家的過程中，正面臨國家競爭力提升的壓力、人文關懷的不足、國際化的衝擊、個人發展的強烈需求等挑戰。唯有建立終身學習社會，才能因應這些發展上的挑戰與衝擊。未來的社會必將是學習的社會，它將帶來教育制度的新面貌。為建立終身學習的社會，本白皮書提出下列八項指標，作為努力的方向。
（一）鼓勵追求新知。
（二）促成學校轉型。
（三）鼓勵民間參與。
（四）整合學校內外教育體制。
（五）培養國際觀及地球知能。
（六）激發學習型組織的潛能。
（七）保障全民學習權。
（八）認可全民學習成就等。
此外教育部亦在「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中提出建立終身學習社會的十四項具體途徑，包括：
（一）建立回流教育制度。
（二）開闢彈性多元入學管道。
（三）推動學校教育改革。
（四）發展多元型態的高等教育機構。
（五）推動補習學校轉型。
（六）鼓勵民間企業提供學習機會。
（七）發展各類型的學習型組織。
（八）開拓弱勢族群終身學習機會。
（九）整合終身學習資訊網路。
（十）加強民眾外語學習。
（十一）成立各級終身教育委員會。
（十二）完成終身學習法制。
（十三）建立認可全民學習成就制度。
（十四）加強培育教師終身學習素養。
從「邁向學習社會」的政策白皮書中，政府不僅宣示推動終身學習的政策與決心，並且提出邁向學習社會的指標，以及結合政府與民間之力，共同推動建立學習社會。
總之，教育型態的多元化，已成為建立終身學習社會的一個必然趨勢。配合回流教育制度的建立，以及高等教育入學管道的多元化，高等教育機構的型態必須朝多元化方向調整擴充，才能有效因應各種變遷的挑戰與衝擊。
四、終身教育法
如此將使國人都有學習的機會，也使人人都盡學習的責任，讓學習成為我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秉終身學習之理念，提供國民進修學習之多元管道，延續學習於無限，逐步提昇國民生活水準。政府更於九十一年六月公佈終身教育法，其重點如下：
為鼓勵終身學習，推動終身教育，增進學習機會，提升國民素質，特制定本法。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終身學習：指個人在生命全程中所從事之各類學習活動。
（二）終身學習機構：指提供學習活動之學校、機關、機構及團體。
（三）正規教育：指由小學到大學具有層級架構之教育體制。
（四）非正規教育：指在正規教育體制外，針對特定目的或對象而設計之有組織之教育活動。
（五）社區大學：指在正規教育體制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行或委託辦理，提供社區居民終身學習活動之教育機構。
（六）回流教育：指個人於學校畢業或肄業後，以全時或部分時間方式，再至學校繼續進修，使教育、工作及休閒生活交替進行之教育型態。
（七）學習型組織：指組織支持成員之學習活動，採有效之措施，促進成員在組織目的達成下繼續學習，使個人不斷成長進步，同時組織之功能、結構及文化亦不斷創新與成長，而導致成員與組織同步發展。
（八）帶薪學習制度：指機關或雇主給予員工固定公假，參與終身學習，提升員工工作及專業知能。
由上面法條可知終身學習的目的有下列幾點：
（一）增進成人生活基本知能，提供生活新知，適應生活需求。
（二）提供成人學習資訊管道，藉以豐富生活，達成發展目標。
（三）培養成人終身學習觀念，充實生活內涵，提昇生活品質。
（四）擴展成人終身教育範籌，提昇推廣效能，增加學習機會。
肆、各國終身教育發展及實施概況
    1965年1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第三屆成人教育委員會在巴黎召開成人教育國際促進會議，朗格朗議長正式提出「關於終身教育」案，不僅昭示著以UNESCO為核心的各國際性組織及機構對提倡終身教育理念的努力已獲致成果，終身教育運動也在眾多國家大規模的推展。本文臚列分析日本、美國、德國、英國、新加坡及歐盟等，六個先進國家或組織推動終身教育的脈絡、發展、實施現況及趨勢，作為我國終身教育之參考。
一、日本終身教育
　日本明治維新第一次教育改革，建立學制並實施通俗教育。戰後初期第二次教育改革，全面實施民主化的教育，除改進學校教育外並加強社會教育。一九八四年起，為適應高齡化社會的來臨，開始進行第三次教育改革，以建立終身教育體系、擴大學習機會為重點。
　1981年，日本文部省中央教育審議會提出「關於終身教育」的諮議報告明確指出各級政府對高齡者教育應擔負四項任務：1.配合高齡者的需要，提供各種學習機會。2.鼓勵高齡者的社會參與，以充實生活內涵。3.改進學習內容與方法，以提昇學習效果。4.獎助體育及休閒活動，以維持身心健康。
　　1985年，在內閣成立「長壽社會對策閣僚會議」；1986年頒訂「長壽社會對策大綱」，積極推展終身教育；1987年十月，內閣通過「教育改革推進大綱」。1988年設置「終身學習局」，統籌全國終身教育事宜；1990年公布「終身學習振興法」，重點有三：1.明定都道府縣終身學習的基本策略。2.依據該法有關地方振興終身學習之基本構想，都道府縣應認定民間企業推展終身學習，並保障其活動。3.為實施有系統的終身學習政策，貫徹由中央到都道府縣甚至市町村的由上而下的國家終身學習政策，中央與都道府縣設「終身學習審議會」。
（一）日本終身教育實施現況
  1、專修學校
　　1967年日本頒訂「專修學校設置基準」，將制度較健全且較具規模之「各種學校」逐年改為「專修學校」，目的在培養職業及實際生活所必需的知能，並提高其素養。其課程分為：專門課程（相當於專科學校課程）、高等課程（相當於高中高職課程）及一般課程（提供民眾繼續進修的課程）。全年授課不得少於八百小時，修業年限可採一年、一年半、二年、三年或三年以上等，端視課程內容或學習需要而定，彈性很大。1967年改制時僅893所，學生十三萬人；1997年已增至3546所，學生七十八萬九千人。
  2、放送大學（空中大學）
　　日本文部省於1974年公布「放送大學基本構想」，1981年六月公布「放送大學學園法」，依據此法，1983年四月正式成立放送大學，1985年四月開始招生，是日本教育史上一大創舉，，學生入學僅憑登記，不必經過入學考試。學生以在職人員及社會人士占大部分，分為：全修生修滿一二四學分取得大學畢業資格、選科生、科目選讀生、特修生〈無高中畢業資格者）修滿十六學分即可晉昇為「全修生」、特別選讀生〈其他大學學生〉五種。
  3、大學的「公開講座」及「終身學習中心」
　　大學「公開講座」係將大學的學術研究成果及教育功能直接開放給社會，提供一般民眾較高水準的學習機會。為了有組織、有體系且能持續提供大學開放講座，許多大學也設置「終身學習中心」，除企畫學習方案外，亦提供一般成人學習資訊及學習諮商等服務。
  4、學分制高級中等學校
　　日本政府依據修訂「學校教育法施行細則」，訂頒「學分制高級中等學校教育規程」，此類學校是為保障每一位國民，在終身學習時代，認為需要時，隨時可接受高級中等教育的一種彈性化措施，具有下列特色：
　　(1)以學分制取代傳統高級中等學校的學年制。
　　(2)入學甄選方式、入學及畢業日期可考慮彈性。
　　(3)開設非傳統的學科，並可考慮在特定季節開課，以方便學生選讀。
　　(4)修畢學分可累積計算。
　　(5)可考慮設置「科目選修生」。
  5、各種學校
　　日本的「各種學校」類似我國的補習學校或職業補習班，由於發展迅速、種類繁多，且無適當名稱加以概括，因此統稱為「各種學校」，強調學習一技之長，不重視入學資格，修業年限及文憑。因修業年限由三個月至三年以上，彈性較大，故頗受學習者的歡迎。自1967年起，依據「專修學校設置基準」逐年改為「專修學校」，因此「各種學校」逐年減少，而「專修學校」則逐年增加。
  6、函授教育
　　「函授教育」日語稱為「通信教育」，目的在提供不同地區、不同職業及不同年齡的人接受教育的機會，分為學校函授教育及社會函授教育兩類。學校函授教育係在高中、高職、短期大學及一般大學實施，其文憑被承認，因此受到歡迎。
7、學校開放
　　學校開放講座係學校推廣教育之一部分，戰後，日本文部省為滿足一般成人學習之需求，積極獎勵各大學及高中、高職舉辦暑期講座、文化講座及專門講座等。為配合終身學習之需要，中小學常把體育館、運動場、音樂教室、勞作教室、會議室、圖書館、視聽教室等不直接影響教學的場地，開放給社區民眾使用。部分高中、高職常配合民眾之需要，提供人力、物力，舉辦各種講座，使社區民眾繼續進修的機會。　　
  8、青少年教育設施
　　戰後日本全力實施九年義務教育，當時政府偏重「學校青少年教育」，忽略「社區青少年教育」。為改善社區青少年教育，1962年文部省社會教育局（司）之下特設青少年教育課（科），1988年「社會教育局」改稱「終身學習局」之後，該局亦設「青少年教育課」，負責策劃及督導全國青少年教育事宜。
  9、婦女教育設施
　　戰後日本婦女社會地位提高，婦女教育迅速普及各地方，成為終身教育重要的一環。原「社會教育局」下設「婦女教育課（科）」，1988年「社會教育局」改稱「終身學習局」以後，仍在該局設立「婦女教育課」。目前日本較重要的婦女教育設施計有：國立婦女教育會館、都道府縣或市町村設立的公立婦女教育會館及財團法人或團體等民間設立的婦女教育會館三大類，全面推展婦女教育工作，充分發揮婦女教育之整體功能，以減少家庭問題與青少年問題之發生，足供我國借鏡。
  10、圖書館
　　日本自1872年在東京創設第一所公共圖書館，1950年日本公布「圖書館法」，明示圖書館設立及運作之方針，圖書館除館內服務外，館外服務亦積極推展，尤以成立讀書會，推展讀書運動，培養一般民眾閱讀興趣與習慣，值得我國參考。
  11、博物館
　　日本政府依據社會教育法之精神，1951年訂頒「博物館法」。該法第三條規定博物館之工作分為：蒐集資料、展示資料、保管資料、實施調查研究、舉辦教育活動（含：館內及館外教育活動等）、與其他博物館及有關機構保持密切聯繫。
  12、公民館
　　1949年公布「社會教育法」，其中「公民館」專列一章，有關條文約占全部條文的五分之二。「社會教育法制化之中心在於公民館之法制化」（小川利夫編：現代公民館論，10，1965年），足見當時「社會教育法」之立法，即以公民館為主體，可見公民館在日本社會教育中之重要地位，1946年，文部省明文規定：
(1)全國各市町村普遍設置公民館。
(2)公民館平時為社區平民之集會、討論、讀書與生活、產業指導及交友的場所。因此，公民館應發揮公民學校、圖書館、博物館、公會堂、集會所、產業指導所等功能。
(3)公民館應成為民主的社會教育中心，以提高社區居民的文化素養。
(4)公民館為提高市町村的自治基礎，振興社區產業活動之原動力。　　
  13、社會人入學制度
　　 日本為擴大一般人就讀學校機會，實施「社會人入學制度」，許多大學開始配合實施以社會人為對象的特別招生制度。
〈二〉終身學習振興法之檢討
    終身學習振興法依據都道府縣的獎勵政策來研究發展學習計畫及學習內容，並以中央政府為中心由上而下的管理化與一致化，多少會影響各地方終身學習的獨自發展。
　　終身學習振興法第五條明列：「地方振興終身學習之基本構想。」顯示日本終身學習的發展以企業活動為主，富有商業主義的終身學習政策的濃厚色彩。把終身學習的重點擺在民間企業並加以協助，這種措施，世界各國鮮有其例。
    終身學習振興法偏重民間的教育文化產業，因此偏重在經濟的立場，而忽略教育的理論。與學習內容有關的學習計畫之研究發展由都道府縣負責，究竟能否完全保障國民的學習自由，不無疑問。
    終身學習振興法，主要以鼓勵民間企業的資金投入終身學習為目標，然而因為日本泡沫經濟影響經濟不景氣，以致無法充分發揮該法的效果。
〈三〉日本終身教育可供我國借鏡之處
  1、完成終身教育法制
　　要建立終身教育的體系，需要有法制為基礎。缺乏終身教育法制，即無法順利進行各項規劃工作。將終身教育落實於法規，才能有效推展終身教育活動。　　我國有些法規存在已久，且無法因應當前社會發展之需要，今後宜參考日本終身學習振興法，早日訂定終身教育或終身學習等有關法規，作為全面推展終身教育的主要依據。
  2、成立終身教育專責機構
　　有健全的組織或專責機構積極推動終身教育，才能收到效果。日本文部省於一九八八年將「社會教育局」改組擴充為「終身學習局」，並將該局提昇為「首席局」（日文為「筆頭局」，日本政府對於終身教育之重視可見一斑。目前我國終身教育工作，雖由教育部社會教育司規劃，但分別由高等教育司、技職教育司、中等教育司、國民教育司、教育研究委員會、特殊教育小組等不同單位自行實施。今後可參酌日本成立終身教育專責機構，統籌規劃終身教育推展事宜。
  3、促進補習學校轉型
　　長久以來，我國補習教育是一種補救性質的教育，屬於附設性質，因此不論師資、課程與教材，大多沿用各級學校之教育內涵，並未受到重視。為配合學習社會的來臨，我國補習教育必須全面規劃轉型，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建議可參採日本專修學校之方式，將較具規模且制度較健全之各級補習學校，逐年轉型改制，以符合學習社會需要，協助推展終身教育。
  4、充分發揮社會教育機構的功能
　　推展終身教育，除各級學校之外，尚有許多社會教育機構。我國自國民政府成立以後陸續設立民眾教育館，台灣自四十三年起陸續設立台灣省立新竹、彰化、台南、台東及台北市、高雄市、高雄縣、台中縣、金門縣、連江縣等社教館。日本受我國民眾教育館之影響，戰後五十多年來在各市町村普設公民館並積極發揮其功能。反觀我國社會教育館，四十多年來，由於設備簡陋，缺少完善計畫及專業人員不足，因此日漸式微。
　　今後社會教育館應加強其功能辦理跨縣市的區域性終身教育活動，各縣市文化局則以縣市為範圍，舉辦縣市文教活動；各鄉鎮圖書館可參考日本各市町村公民館之型態，擬訂營運計畫，充實其設備、聘用專業人員、舉辦自主性的終身學習活動。
    5、鼓勵民間企業提供學習機會
　　日本在二次大戰後為配合工商業的發展，特別加強企業教育訓練。除各民間企業依據企業需要自訂訓練計畫外，尚有日本產業訓練協會、日本能率協會、職業訓練大學等重要單位舉辦企業教育訓練，對於日本企業發展影響深遠，對於員工素質的提昇，貢獻甚大。尤以一九九○年終身學習振興法公布後，明訂經濟部應協助工商團體提供終身學習的機會，對終身教育甚有助益。我國宜參考日本措施協助各企業提供學習機會，積極舉辦企業內教育訓練，加強技能教育、服務教育、管理教育、新進人員教育、中堅幹部教育、高層管理者教育等，以提昇企業的運作功能與績效。
    6、統籌規劃婦女教育
　　戰後，日本憲法保障男女平等，為配合社會的急劇變遷及婦女學習之需要，文部省於一九八八年成立「終身學習局」，該局設有「婦女教育課」，負責統籌規劃全國婦女教育工作。為充實並改善婦女教育設施，設國立婦女教育會館、都道府縣或市町村設立的公立婦女教育會館，以及民間設立的婦女教育會館等，辦理各種婦女研習活動，提供資訊及辦理國內外婦女交流活動，對日本婦女教育活動之推展扮演重要的角色，激發婦女學習意願，足供我國參考。
    7、加強社區老人教育
　　日本的高齡者教育措施有許多優點可供我國借鏡：戰後普設「高齡者教室」，1973年在東京設立「長壽大學」（修業三年），1981年設「長壽大學院」（招收長壽大學畢業生，修業一年），1985年在內閣成立「長壽社會對策閣僚（內閣）會議」，1986年訂頒「長壽社會對策大綱」，作為各部會推展老人政策的方針。1981年日本中央教育審議會「關於終身教育」之答詢中，更明確指出各級政府對高齡者教育應有之任務。
    8、成立「終身教育審議委員會」
　　「終身教育審議委員會」是建立學習社會的重要途徑之一，為統籌終身教育資源，建立終身教育體系，成立終身教育審議委員會確有必要，反觀我國目前情況，終身教育缺乏協調統整的機制，以致無法建立終身教育體系，今後除在教育部成立「終身教育審議委員會」之外，在省市及縣市亦應成立「終身教育審議委員會」，以全面推展終身教育。
二、美國終身教育  
    美國是最早推展教育及學習終身化的國家之ㄧ，其傳統成人教育可以追溯到1727年班傑明‧富蘭克林創立的”Junto”；1826年J.Holbrook發起演習會運動；1883年新罕布什州建立第一座公共圖書館；1859年世界上首次出現為工人免費提供科學與人文課程的合作工會組織；一次大戰期間的”美國化計畫”向數百萬的移民教授英語並宣傳美國公民權利與義務；1917年國會通過「史密斯-休斯」法專以資助職業教育；二次大戰結束制定「退伍軍人法」；1976年成立美國公共廣播公司，透過電視實施成人教學，開創遠距教學的先河。
〈一〉美國的終身教育立法
    1、終身學習法〈Lifelong Learning Act〉
    1976年由參議員Walter Mondale 提案通過，又稱蒙戴爾法〈Mondale Act〉，主要包括三部份：終身學習產生的原因和特點、終身學習的範圍、終身學習的活動內容。法案還指出：「終身學習包括成人基礎教育、繼續教育、獨立學習、農業教育、商業、勞工教育、職業教育及工作訓練方案、親職教育、退休前及退休人員教育、補習教育、職業及升遷教育，以及補助各機關團體運用研究成果或創新的方法服務於家庭需求和個人發展的活動」〈Richart E.Peterson & Associate, 1980〉。
    該法頒佈後，由於國會沒有授權對終身學習的項目進行撥款，加上70年代後其聯邦政府壓縮公共事業經費，以及80年代雷根政府淡化公眾社會性需求，導致終身學習法只剩下建議的空殼。
    2、中學後繼續教育法〈The Continuing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Act〉
    1980年美國國會將1965年頒布的「高等教育法案」第一篇修改為「中學後繼續教育法」，一方面強調教育的連續性和終身性，另一方面突顯學校外社會機構的教育機能，要求高中和社會各部門加強合作，形成一個相互聯繫的學習網絡。基於農村教育是薄弱環節，該法特別要求相關機構制定計劃，位農村及偏遠地區人民提供中學後繼續教育的有利條件，顯示美國政府追求教育平等的理念。
    3、世貿與出口促進法案：1987年制定，強調通過培訓值元提高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4、政府業績與成果法：1993年通過，要求聯邦政府為一項終身學習計劃制定發展策略和年度成效評估方案，並建立相應的評量指標和量尺，據以評估計畫有效性和決定補助額度。
    5、成人與家庭讀寫能力法〈The Adult Education and Family Literacy Act〉：1998，授權教育部提供遠距教育相關的支援。
    6、終身學習稅收信貸計畫〈Lifelong Learning Tax Credit Program〉：1997，資助成人的中等後教育預備學習資金。
    7、成人教育法案：1966年頒布，歷經1970、1974、1978年三次修訂，系統化的規定了美國成人教育的目的、任務、內容、師資培訓、管理體制、經營等。
    8、工作訓練夥伴法案：1982年，是第一個由政府與私人或民間團體共同參與推動的成人職業訓練法案。
    9、再就業法案：1994年，針對經濟調整後結構性失業增加，無論失業原因為何，無條件提供尋求就業者整合性的服務方案。
    10、美國教育部2002-2007戰略規劃：2002年3月，強調在全國範圍內保障教育平等，促進教育發展；提高中學後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品質，擴大入學機會，增加學生接受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機會。
〈二〉美國的終身教育體系
　　美國學者史苞丁(Spaulding,1974：101-113)，在論及終身教育服務與活動範圍時，曾經將教育活動粗分為開放式與封閉式，並由正規(formal)、非正規(non-formal)、非正式(informal)教育等三類，茲分述其屬性並細分為下列六種形式： 

	
	開放式
	封閉式

	正規教育(formal)
	屬性
	具有高度結構與嚴密的教育組織，教學內容相當制式。
	屬於鬆散結構的教育活動，試圖以具有相當組織的內容影響民眾，民眾可以自由意志選擇他們希望聽或參與的活動，並鼓勵其他團體協助有關訊息的傳播。

	
	形式
	傳統結構性的初等、中等、技術與高等教育制度。
	農業推廣服務、消費者教育、健康教育、社區發展教育、人口教育、環境教育等。

	非正規教育(non-formal)
	屬性
	具有長期教育目標的高度結構與規定的教育活動，組織與教學內容較具彈性。
	在參與團體中，民眾自由選擇參與志同道合的活動，包括研討會、課程、演講，這些活動附屬於團體的基本目標。

	
	形式
	變通學校、多元學校、個別化教學學校、綜合學校等。
	青年組織、社團組織、勞工組織、宗教團體等主辦的研討會、課程、演講。

	非正式教育(informal)
	屬性
	具有適當結構化的教育活動和組織，包含明確的學習目標的正式課程與研討會。
	為提供廣泛的資訊與教育媒介之服務，使民眾依照其興趣來選擇，更能符合個人興趣。

	
	形式
	社區中心、自我學習中心、函授教育、美國無牆大學、英國開放大學、農民訓練、成人基礎教育、北歐的民眾高等學校。
	廣播、電視、雜誌、報紙、圖書館、書店、資訊中心等。


〈三〉美國終身教育的問題
    1、現狀混亂：美國終身教育有形式多元、機會繁多之特性，但因建立在市場競爭的基礎上，視學習者為顧客，以學習者需求作為競爭手段，使教育商品化，違背了倡導終身教育的原則-透過終身學習，使每個人都能適應社會並滿足自我充實的要求；因此對終身教育混亂狀態須加以整頓的呼聲不曾間斷。
    2、新的不平等狀況形成：提倡終身教育的理由之ㄧ即因學校教育不均等，但市場化競爭的結果卻顯示「只有擁有較高學習經歷者，才更容易接受高等教育。」此外，必須有足以支付教育費用的經濟能力才能接受教育，貧窮者將被拒於終身教育的大門之外。同為資本主義國家，日本卻能在民間社會教育機構呼籲下，持續採取消除不平等因素的相關措施。
    3、強制性學習的問題：由於資格證書主義盛行，所謂自由學習者是否真正出於自願參與學習？亦或是受播於職業及生活壓力而受強制參加學習？而業者搶食終身教育市場大餅的結果，是否可能為了迎合顧客需求而降低教育水準？
三、德國終身教育
    1970年，德國教育審議委員會(Deutsche Bildungsrat)制定了「教育制度結構計畫」(Strukturplan für das Bildungswesen)，明確地指出，終身學習是社會、科技與經濟發展的一項關鍵。計畫中進而提出終身學習的原則，以「學習的學習」 (Lernen des Lernens)為核心，青少年在整個教育過程中，將從學校教育瞭解到精神、文化與社會傳統，同時獲得知識、能力與技能，此外，亦應透過學識的持續發展、對變遷的判斷與掌握以及自我繼續學習，獲得上述所提及的內涵。在「教育制度結構計畫」中亦強調，要將繼續教育發展成為教育的第四項主要領域，並與正規學校教育同具重要價值(Deutscher Bildungsrat, 1970)。

    1990年代，是推展終身學習的年代，德國終身學習的概念與發展與國際間的重要議題相結合，如一九九六年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所提出的全民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 for all)理念，在德國被視為現代教育政策的主要方針(Dohmen, 1996)。
〈一〉 德國終身學習政策分析
    1990年德國聯邦議會(Deutscher Bundestag)的研究委員會 (Enquete-Kommission)發表「未來的教育政策：教育2000」 (Zukünftige Bildungspolitik – Bildung 2000)總結報告書。為德國未來的教育政策，提供建議與方向，報告書中提到關於終身學習部分：高等教育機構應為人人開放，無論男女均享有均等機會，在高等教育機構中繼續接受教育。此外，繼續教育在未來將更具意義與重要性，並且將發展成一個獨立且同具價值的第四教育領域。據此，該研究委員會以「繼續教育作為終身學習」(Weiterbildung als lebensbegleitendes Lernen)為探討重點，在報告書中提出了發展繼續教育的七十二項建議，內容涉及了公共責任 (öffentliche Verantwortung)與特殊族群、學習型態與媒體、經費與財政、資訊與諮商、繼續教育的品質保證與規劃等。
    1994年提出「聯邦法令規章與全國擴展繼續教育成為第四教育領域基本原則」(Grundsätze für bundesgesetzliche Regelungen und eine Gemeinschaftsinitiative von Bund, Ländern und Gemeinden für den Ausbau der Weiterbildung zum vierten Bildungsbereich)。對於如何有效發展繼續教育成為第四教育領域有了更具體的陳述，除了繼續強調繼續教育是一種公共責任外，亦重視繼續教育的整合、繼續教育機構的合作與協調、繼續教育的研究與規劃以及對於參與者的保障等。隨後，在1998年提出了：「終身學習的新基礎：繼續擴展繼續教育為第四教育領域」(Lebensbegleitendes Lernen auf eine neue Grundlage stellen – die Weiterbildung zum vierten Bildungsbereich weiterentwickeln)。除了許多內容係延續之前的政策外，此文件亦提及中繼續教育卡 (WeiterbildungsCard)的實施以及繼續教育在歐洲的合作交流與發展。

    德國各邦教育文化部長常設會議 (Die Ständige Konferenz der Kultusminister der Länder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Kultusministerkonferenz)亦高度重視將繼續教育拓展為教育的第四領域，於1964年與1971年提出了繼續教育第一次及第二次建議，隨後直在1994年又根據德國繼續教育的現況與終身學習的需求，提出了繼續教育第三次建議(Dritte Empfehlung der Kultusministerk on ferenz zur Weiterbildung)。這份建議對於德國各邦繼續教育政策的制定亦深具影響。
    新媒體與溝通科技的運用對於發展「自我導向終身學習」理念扮演著重要角色。1995年德國的研究、科技與革新審議委員會(Der Rat für Forschung, Technologie und Innovation)發表了「資訊社會：機會、革新與挑戰」(Informationsgesellschaft – Chancen, Innovationen und Herausforderungen)報告書強調，緊密相連的多元媒體世界將決定資訊社會的未來。各級學校與各教育領域應積極運用資訊與溝通科技，以促使人人具有運用媒體的能力。因此，在師資培育與進修教育過程中，亦應將現代資訊溝通媒體的運用，列為重要教育內容。德國的各邦教育文化部長常設會議，對於新媒體與溝通科技在終身學習上的運用先後做出了若干決議，包括1995年的「學校媒體教育」(Medienpädagogik in der Schule)；1997年的「教育體制中的新媒體與電訊溝通」(Neue Medien und Telekommunikation im Bildungswesen)及1998年的「媒體教育學的角色」(Zur Rolle der Medienpädagigik)。
    1996年通過「晉陞進修教育促進法」 (Aufstiegsfortbildungsförderungsgesetz)，希望透過該法令的實施，激發在職人員的終身學習動機，為學習社會的建構增闢途徑。此外，德國聯邦教育與研究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BMBF)於1997年在聯邦議會中以「終身學習：職業繼續教育的情況與展望」(Lebensbegleitendes Lernen: Situation und Perspektiven der beruflichen Weiterbildung)為題強調，教育政策的目標必須促使職業繼續教育成為教育體系中的一部份，終身學習無論對個人、組織或社會均有其必要性，激勵與支持人民繼續從事學習，進而發展社會的學習文化。
    德國社會民主黨與綠黨聯盟於2000年在聯邦議會以「全民終身學習：擴展與強化繼續教育」(Lebensbegleitendes Lernen für alle – Weiterbildung ausbauen und stärken)為題，明確表示全民終身學習是未來德國教育發展與革新的主要目標，進而提出許多關於推動終身學習與拓展繼續教育的方向與策略。
〈二〉德國學習節
    自1998年起德國每年以「塑造、開展、繼續教育」 (Gestalten – Entfalten – Weiterbilden)為主題舉辦學習節的活動，主要目的在於激發並透過各繼續教育機構的力量，創造更多的學習機會，據以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理想，建立新的學習文化。學習節在其他國家亦被稱為終身學習節、終身學習週、繼續教育週或成人學習週，名詞的使用雖稍有不同，然實質內涵與意義則一致，旨在致力於發展成人教育，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理想。

德國舉辦學習節活動主要是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97年在漢堡所召開的第五屆國際成人教育會議(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ult education, CONFINTEA)所通過的二十七項漢堡宣言(The Hamburg Declaration)中的第二十六項與六十一項成人學習未來議程(Agenda for the Future of Adult Learning)中的第十七項內容的影響。兩者均特別強調終身學習在二十一世紀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有需要舉辦聯合國成人學習週(United Nations week of Adult Learning)，以促進學習文化的發展(UNESCO-Institute for Education, 1997)。值得注意的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2000年九月八日國際識字日，在德國漢諾威 (Hannover)的世界博覽會(EXPO)中以「建立學習社會：知識、資訊與人類發展」(Building Learning Society: Knowledge, Information and Human Development)為題進行全球對話(global dialogue)，開啟了聯合國成人學習週的序幕，這是人類史上的第一個國際性的成人學習週。
學習節結合了「學習」與「節慶」這兩個概念，主要是要引起人們對學習的好奇心，讓社會大眾瞭解到學習是一件值得喝采與慶祝、愉悅的活動，在學習過程中，人人可以享有無限樂趣(Adolf Grimme Institut, 2000)。
德國學習節的舉辦，係由聯邦教育與研究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專門委由阿道夫–格林默機構(Adolf Grimme Institut)負責組織全國的學習節活動，並提供訊息、方案設計諮詢及相關服務等給各學習節的舉辦機構。此外，亦在網路上設置了學習節網頁，讓社會大眾能從中獲得充分的學習訊息，並進行心得交換。每次的學習節活動均約有三千個繼續教育、文化與企業機構參與這項盛會，其中約有百分之七十的學習節活動，係經由機構間共同合作策劃而執行，而每年均超過十萬人數參與了學習節活動。
德國學習節在理念與作法上可提供我國借鏡之處主要有：重視新學習文化的建立；以嶄新的構想與策略計畫推動全民終身學習；各繼續教育機構形成一個完善的合作體系；善用傳播資訊擴展學習市場的可能性；激發繼續教育機構的潛在功能以及政府的積極倡導與支持（吳明烈，1998）。

〈三〉民眾高等學校

    全德目前約有一千所民眾高等學校以及四千一百個民眾高等學校的教育中心，每年約提供五十萬個課程給約一千萬民眾參與學習。除了傳統的夜間課程以外，近年來更注意到了彈性時間的繼續教育服務，許多課程係視學習者的需要，於白天或假期開授 (Wu, 2000, 75-76)。
由全國各民眾高等學校及其分校所組成的德國民眾高等學校聯合會(Deutscher Volkshochschul-Verband, DVV)，曾在1990年代發表了三項有關推動終身學習的宣言，分別為1994年的施威林宣言(Schweriner Erklärung)，強調終身學習與繼續教育是一種公民權；1997年的威瑪宣言 (Weimarer Erklärung)，說明終身學習係進行於各種學習場所，有不同的學習型態以及多樣化的學習支持；1998年的媒體政策宣言(Medienpolitische Erklärung)，提到資訊與知識社會中，資訊媒體對於繼續教育與終身學習的推動，扮演著重要角色並具有重要功能。
〈四〉德國民眾參與繼續教育情況

   繼續教育參與量是評量終身學習實施成效的一項重要指標。自1979年起德國聯邦教育與研究部委託布爾克社會研究機構 (Infratest Burke Sozialforschung)每隔三年針對民眾的繼續教育參與情況進行調查與分析，並提出「繼續教育系統報告書」(Berichtssystem Weiterbildung)。這項調查研究的目的，一方面在於瞭解民眾的繼續教育參與現況，另一方面則在於掌握民眾的學習需求內容與走向，調查對象則為十九歲至六十四歲的成人。自1991年後涵蓋整個德國地區， 1997年開始，對於現居住於德國的外國人，亦進行繼續教育的參與調查。
    根據2000年的「第七份繼續教育系統報告書」顯示，德國民眾的繼續教育參與量逐年增加。在1979年時只有 23%的民眾參與正式的繼續教育活動；至1997年的參與率則已高達 48%。亦言之，民眾無論在普通成人教育或職業成人教育的參與量，均比往年增多，且兩項繼續教育類別的參與率約略相同，分別為 31%與 30%。1997年女性參與正式繼續教育的比率為 47%，男性則為 49%，由此顯示德國民眾的繼續教育參與量，在性別方面並無顯著差異。再就年齡與繼續教育參與量關係而言，十九至三十四歲的民眾繼續教育參與率為 53%，三十五至四十九歲的民眾則為 54%；五十歲以上成人的繼續教育參與率比其他年齡層為低，僅 36%。就業人士與非就業人士的繼續教育參與率分別為 58%與 39%。而在職業類別上，勞工的整體繼續教育參與率為 40%；職員與公務人員分別為為 63%與 72%；而自由業者則為 55%。由此顯示，不同職業類別的民眾繼續教育參與量有顯著差異(Kuwan, Gnahs, Seidel, 2000)。
    民眾對於繼續教育的意見與態度，會影響到整體的繼續教育參與量。2000年的繼續教育系統報告書分析：1997年有 92%的民眾認為，每個人應該繼續不斷接受教育； 83%的民眾肯定繼續教育的重要性，認為透過繼續教育可以改善個人的生活； 34%的民眾認為個人即使缺少繼續教育亦能擁有好的職業機會； 33%的民眾認為在生活周遭環境中，相當欠缺繼續教育的可能性。此外，對於繼續教育提供的透明性而言， 52%的民眾認為對於繼續教育的提供情況有不錯的瞭解； 37%的民眾則盼望能獲有更多的繼續教育資訊與諮詢(Kuwan, Gnahs, Seidel, 2000)。邁向學習社會的過程中，終身學習與繼續教育實施的成效扮演著決定性角色，必須根據民眾的學習需求與意願，提供完善的學習措施，以不斷擴展民眾的學習參與量，促進整個社會的學習文化。
〈五〉德國終身學習的發展特色與趨勢
    德國終身學習的發展，係以建立新學習文化(neue Lernkultur)為核心。德國聯邦教育與研究部在1998年所發表的「德惠法探詢 1996 / 1998：知識社會的潛力與層面 -教育過程與結構的影響」(DELPHI-BEFRAGUNG 1996/1998: Potentiale und Dimensionen der Wissensgesellschaft – Auswirkungen auf Bildungsprozesse und Bildungstrukturen)報告書中提出德國2000至2020年的教育發展方向與趨勢的六項重點(Stock, Wolff, Mohr, Thietke 1998; Waschbüsch, Kuwan 1999)均與終身學習密切相關。在建立新學習文化的呼聲中，德國終身學習的發展特色與未來趨勢可歸結成以下各點：
1、促進與歐洲及國際的教育交流合作
受到全球化理念與現象的影響，德國與歐洲及國際的教育交流合作，近些年來相當受到各邦教育文化部長常設會議的重視。以德國在歐洲脈絡中的教育活動為例，有兩大教育交流合作方案，備受重視。其中之一為普通教育交流與合作的蘇格拉底方案 (SOKRATES-Programs)，另一則為職業教育交流與合作的賴納德方案(LEONARDO-Programs)，這兩大方案，是一個持續性的教育交流計畫，對於整個歐洲終身學習的發展，有其貢獻之處(Sekretariat der Ständigen Konferenz der Kultusminister der Län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99)。此外，歐盟亦於2000年開始實施歐洲職業教育護照(EUROPASS-Berufsbildung)，此項措施亦有助於促進歐洲的教育交流合作。
2、發展自我導向終身學習
自我導向終身學習結合了「自我導向學習」與「終身學習」兩項概念。在現代社會中個體除了需具備終身學習的理念與習慣，另一方面亦需具備自我導向學習的能力，因此，成為一個自我導向的終身學習者，對於人人而言，實有其必要性。而這一理念，則已被德國所重視。在第七份的繼續教育系統報告書中提到，民眾透過媒體從事自我導向學習的比率已從1994年的 11%上升至1997年的 24%，而透過觀察與嘗試從事自我學習的比率，則從1994年的 23%，顯著上升為1997年的 50%。如何促進民眾自我導向學習的動機與能力，是德國今後繼續發展終身學習的過程中的一個努力方向。
3、建構現代化的虛擬學習環境
學習應在於社會的各個領域中發生，透過資訊與溝通科技的整合，多元媒體將提供更多新學習的機會。德國在發展終身學習的過程中，即試圖透過現代化的多元媒體，建構多元的虛擬學習環境 (virtuelle Lernwelt)，以拓展與延伸學習時間及空間，而這亦被視為發展新學習文化的一項重要內涵(Albrecht, 1999)。
4、發展學習科技與學校網路教育
在一個學習社會中，人人都應具有使用網際網路的能力。聯邦教育與研究部在1996年時開始推動「學校網路」(Schulen ans Netz)計畫，這項計畫希望在世紀交替之際，至少能有一萬所學校具有網際網路設備，而到2001年則每所學校，均有適宜的網際網路設備可供使用，學生能進而透過這項設備，獲得更多的新知(BMBF, 1998)。學習透過網路，已是現代社會中不容忽視的一個學習途徑，未來德國將在這方面繼續加強，同時將學習科技拓展到各社會生活領域中，以促進民眾的終身學習。
5、探索與發展現代化的終身學習模式
終身學習的發展，必須考量到各種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背景。終身學習的發展，必須透過適當而可行的模式，才能收其成效。自2000年開始德國的「聯邦及各邦教育計畫與研究促進委員會」 (Bund-Länder-Kommission für Bildungsplanung und Forschungsförderung, BLK)執行了「終身學習模式試驗方案」 (BLK-Modellversuchsprogramm “Lebenslages Lernen”)，這項方案共為期五年，並由聯邦教育與研究部及各邦各承擔一半經費，總經費高達二千五百萬馬克。這項方案主要目的在於試圖探索並試驗具有革新性的終身學習的內容與方法，激發全民終身學習的動機以及改善終身學習的整體架構條件(BLK, 1999)。到底什麼樣的終身學習模式，最能有助於學習社會的發展，這顯然在德國已成為一個備受重視的問題。此外，在德國每年的學習節活動中，如何透過新理念、新構想與有效的措施，以促進終身學習的發展，亦經常受到關注。
〈六〉德國終身教育對我國的啟示
    雖然有些成人教育家認為，德國的終身學習仍亟待加強，德國成人教育之父克諾爾(J. H. Knoll)亦指出，德國的教育制度並未及早反應終身學習的重要性，時至今日，終身學習的推動在德國仍尚未成功，學校尚未為終身學習提供一個完善的環境（吳明烈，2000）。然而德國積極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新學習文化正在形塑與發展，而這種發展係結合了多種現代化的終身學習理念與策略；對於也正致力發展終身學習的台灣，德國的經驗恰可提供一個思考方向，到底台灣需要什麼樣的終身學習？

四、英國終身教育
〈一〉英國終身教育的發展
    在英國，比終身教育更普遍使用的名詞是「繼續教育」〈Continuing Education〉和「回歸教育」〈Recurrent Education〉。
    早在1812年Thomas Charles牧師即在Bristol開設了成人學校；1838年在倫敦設立機械工人講習所〈London Mechanics’Institution〉；童年的英國憲章運動則引發了全國性的市民講座和討論會，並演變成大規模、全國性的自發學習活動；劍橋大學1873 年發起英國大學推廣運動〈University Extension Movement〉;1903年英國勞動者教育協會〈The Workers’Education Association〉誕生;1919年成人教育復興委員會〈The Adult Education Committee of the Ministry of Reconstruction〉提交「最終報告書」〈Final Report〉，論證成人有接受教育的可能性且應該予以重視，也確認了成人教育在制度上的地位；1924年制定「成人教育章程」〈Adult Education Regulation〉具體規定政府以補助金資助成人教育的細項；1943年教育白皮書〈The White Paper, Education Reconstruction〉及1944年「教育法」規定英國各地方教育行政機構，應以成人教育作為繼續教育的中心任務。
〈二〉英國成人教育的主要結構和特色
  就成人教育的結構而言有以下三項特徵：
    1、在英國成人教育概念中一般不包括高等教育的內容，尤其傳統正規大學教育是為培育少數菁英而設，成人教育的對象則是庶民大眾。
    2、英國的成人教育是非職業性的，是重視個人自由選擇與興趣的休閒性學習活動，批判力、決定意識的能力及價值觀的形成，才是成人學習真正的目的。
3、英國國家教育制度承認的成人教育不包括通信教育，因無法保證及中面授輔導的品質而得不到國家的認可及補助。
英國提供成人教育機會的主要機構、組織或團體大致分為三類：一是承擔公共教育責任的地方教育行政機關；二是由成人學習者自主且自發組成的志願團體；三是位成人提供各種學習機會的社會責任團體。「教育法」規定地方教育行政機關有義務推展繼續教育，志願團體結合民間人士共同體驗文化生活，社會責任團體指大學內實施成人教育的教育推廣部〈Departments of Extra-Mural Studies〉、勞動者教育協會〈The Workers’Education Association〉及實施長期寄宿的成人教育學院〈Long Term Residential College〉等。
以下舉例介紹若干較具特色的英國終身教育機構：
1、開放大學〈Open University〉：成立於1969年，以遠距教學為基礎，採部分時間制，招收成人攻讀高等教育課程，也辦理各類證書職業培訓、短期課程和繼續教育等非學歷教育；其經費主要來自英國高等教育基金會及本身的學費收入。
2、 開放學院〈Open College〉：1986年建立，透過BBC頻道和獨立電視公司〈ITV〉的傳播，並輔以印刷品、錄音帶和錄影帶以及實作材料提供學習者開放性的技能培訓，目的在改善英國勞動力的素質。
3、人力資源服務委員會〈Manpower Services Commission〉：成立於1974年，是協調就業和進行職業訓練的專門機構。在1986至1987年間，每三十個工人中就有一人接受該委員會的課程訓練，至1992年接受培訓的比例更增加了兩倍。
4、英國廣播公司〈BBC〉：早在1957年英國廣播公司就開始傳送電視教育節目，1963年開始播放成人教育節目；BBC經費來自政府的許可證費〈license fee〉，節目分三類：一是為大中小學設計的教育類節目；二是為蟲人設計的新聞娛樂節目；三是由時事、科學、醫學與藝術等內容及兒童節目在內的綜合性節目。
除此之外，各種私人組織和民間機構如圖書館及博物館等，也都對英國終身教育有卓越貢獻。
〈三〉英國終身教育的未來課題
    由於近年來英國深受精技發展遲緩及失業率增高的困擾，因此政府主要把注意力放在執業資格證書的獲取及以職業技術教育、職業訓練為中心的繼續教育方面，對個人的成長及對社區發展影響深遠的青少年及成人教育不夠重視；影響所及，眾多的青少年俱樂部被迫關閉，成人學習活動亦因經費短缺無以為繼。因此，如何克服因經濟因素導致決策缺乏遠見，重新調整教育體制應是是英國政府當務之急。 

五、新加坡終身教育
    新加坡教育部在1997年公佈「思考的學校，學習的國家」(Thinking School, Learning Nation)，代表政府已經體認到終身學習是「一個應該在學校與其他學習機構中從職前教育擴充到成人持續教育與訓練的連續體」(Hean,1999)；另外，2000年公佈「新加坡學習先發促進方案」(the Singapore Learning Promotion initiatives) 以提升新加坡的終身學習文化為目標，期望在新的全球經濟中提升員工的競爭力；2003年新加坡勞動力發展局(WDA)籌組「新加坡學習節」以提升終身學習的參與度。
    新加坡在正規學校體制之外提倡持續教育已行之有年，1966年起由國立大學發起的繼續教育歷經三次更名：校外進修部、繼續教育系、2002年再次更名為NUS 推廣 (NUS Extension)以與北美的大學推廣體系同步發展；1980年代初期以技術訓練與再訓練的員工繼續教育是焦點；1985年經濟委員會規劃「訓練年輕人與提升現有人力」為重點；1990年代晚期繼續學習在終身學習旗幟下再次受到矚目，茲歸納新加坡終身學習新近之發展特徵如下：
〈1〉 以經濟為中心(Economic Centeredness)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帶來的經濟衰退引起高失業率，經濟重整過程也導致工作重整2000年新加坡通過一億元的終身學習援助基金，在基本訓練課程之外也開始涵蓋訓練執行人員的計畫，因為完全以工作與技能訓練為焦點，使終身學習變成以經濟及市場為導向，幾乎等同於就業力和提升經濟利益。
〈2〉 以資訊科技為中心
Varaprasad(2001)指出，縮小對資訊科技知識的代溝已經變成「終身學習的基礎」。以資訊科技為中心的終身學習特別以超過40歲、教育程度較低、在快速技術轉型中最可能失業的人為目標，而這些網路課程多數可以透過社區的圖書館、網絡俱樂部等學習管道獲得。以中區社裡會的三個終身學習行動計劃為例：第一是促進終身學習與技能提升；第二是建立網網相連的新加坡社區，以提供使用資訊科技之管道、訓練和機會；第三是藉由縮短資訊科技知識的落差，建立具有凝聚性、自給自足(self-reliant)的社區。新加坡地區政府與國家在終身教育的推動無疑的皆十分積極，但過度強調資訊科技的結果卻也可能限制了終身學習的概念，使之僅侷限於處在資訊落差優勢的人。
〈3〉 結構中心
    如何區分「教育」與「學習」至今仍存有爭議，新加坡終身學習概念調適反映了全球在持續學習(on-going learning)崛起的現象，從終身教育變為終身學習。學習被視為「學習者內在的認知過程，且既可意外發生也可是在計畫的教育機構中的活動」；但是「只有那些被安排的活動才稱為教育」(Merriam & Brockett, 1997:6;Smith,1996,2001:5)。新加坡的終身學習漸漸變成個人在文憑與學位之外的組織化教育，而且發展成與個人的工作展望息息相關。
    追隨1960-70年代大眾一般教育，與1970-90年代高等教育機會擴張，繼續教育與訊練儼然成為新加坡教育系統的第三波。此波計畫成立的第四所國立大學將是工作導向，並且可望成為繼續教育與訓練的提供者，「儘可能以彈性的方式結構化其課程與教學以服務兼職/全職學生與成人教育」(Singapore Education Ministry)。1997年起新加坡政府也引進知名教育學府如：Wharton School、Chicago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與 INSEAD 社校並提供高品質成人教育。繼續教育與學習逐漸以正式教育的方式提供學習者學位與文憑之後的證書，使其與正式教育界線趨於模糊，此暗示人們在正規學校教育之後仍將無法逃避激烈的學習競爭。
    新加坡在嘗試徹底改革教育制度以使新世代成為終身學習者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但若食物上僅將終身學習是為解決失業或提升經濟的工具的話，國民很難對終身學習產生熱情，唯有重新定位以涵括人們各個面向的需求，才能建立廣泛性與多元面貌的終身學習文化。
六、歐盟2007~2013年的終身學習新行動計畫
    在2004年7月14日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針對終身學習計劃提出一項草案，此乃奠基於蘇格拉底〈Socrates，以教育領域為主要議題〉和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以職業訓練為主要訴求〉計畫的執行經驗。以此經驗為基楚，希望2007~2013年的終身學習新行動計畫能提升教育和訓練的參與機會，此項經費預估為1362億歐元〈EU,2005〉。茲就計畫源起、核心主張、計畫目標及計畫內容等四項說明如下：
〈1〉 計畫源起
歐盟執委會草擬本計劃時，主要源自於計劃評鑑成果及公眾論壇意見〈EU,2004;2005〉：
1、計畫評鑑結果：針對2000~2006年蘇格拉底和達文西計劃進行評鑑，提出下列要項：
(1) 兩項計畫涵蓋範圍及訴求焦點明確、適當，且具價值。
(2) 行政及財務程序有待改善。
(3) 不同行動方案及計劃之間，需要更多合作及連貫。
(4) 良好的執行成果需要更多正面的宣傳。
(5) 計畫執行過程皆包含太多繁複的流程。
基於計劃評鑑結果，以延續優點及改進缺失。
2、公眾論壇意見：執委會自2002年起即藉由公眾論壇之進行廣納大眾對於新行動方案的意見，共匯集641個具體建議。
(1) 公眾熱切期待新行動計畫。
(2) 相信推展新計畫將有助於歐洲公民權發展。
(3) 此計劃是科層體制產物，缺乏彈性且極複雜。
(4) 強調藉由分權以簡化流程，並設計易於使用的作業程序。
(5) 希望持續既有計畫和方案，並強化教育與訓練的連結。
(6) 希望持續執行青年方案，以提供歐洲地區教育、訓練及青年領域之各項訊息。
〈2〉 以整合取向〈intergrative approach〉為核心主張：所謂整合取向係指一方面延續既有計畫的理念，另一方面能顧及創新的需求，與既有計畫協力合作，以期符應終身學習社會政策的挑戰。整合取向的核心主張源自「歐洲通行證」〈Europass〉,2002年哥本哈根宣言〈Copenhagen Declaration〉提出歐盟文憑認證整合提議案，包括將現有的輔助認證工具整合到單一架構中，以促進無障礙的跨國流動，實現終身學習的目標〈Eu,2004;2005〉。強調整合取向的原因有二：一是提供新就計劃之堅更多的連結與彈性，藉由彼此互相支援提高推動成效；二是整合不同計劃間共同的行動和程序，在同一委員會監督下確保計畫的整體連貫性。
〈3〉 計畫目標：強調藉由終身學習的提倡以發展知識社會，同時藉由穩定的經濟成長促進更多、更好的工作機會，進而達成更佳的社會融合之理想。其主要目的在促進各計劃間的互動與合作、促進教育和訓練系統間的流動和統整，進而成為世界各國終身學習品質的參照指標。新行動計畫方案指標有四項：
1、Comenius-學校教育〈小學到高中〉：執行計畫期間，至少1/20的小學生參與教育活動。
2、Erasmus-高等教育〈包含技職教育體系〉：到2011年為止高等教育參與量應達三百萬人。
3、Leonardo da Vinci-職業訓練：計畫結束時，每年應增加十五萬名企業從業人員。
4、 Grundtvig-成人教育：到2013為止每年應增加25000人參與成人教育活動。
執委會認為上述指標有助於歐盟在2010年成為最具競爭力，且發展成名符其實的知識社會。
〈四〉計畫內容：此整合計畫除了前述四大方案外，還整併了Jean Monnet-大學歐洲整合課程，共涵蓋以下活動〈EU,2004;2005〉：
    1、推動歐洲公民終身學習活動。
    2、發展雙邊及多邊的夥伴關係。
    3、致力於提升多邊方案的教育和訓練系統，並促進多邊方案發展及網絡建立。
4、觀察並分析終身學習領域的政策和制度，並建立參考資料，如：調查分析、統計數據、指標建構等。
    5、整合各項方案的一切資助。
    6、有助於達成整合計畫目標的相關活動。
    歐盟持續推動終身學習的政策與作為除了落實理念外，更在既有經驗上尋求更好的行動方案，而此終身學習新行動計畫不論是核心主張或計畫內容、目標均可做為我國邁向終身學習社會之政策參考。
伍、對我國終身教育改革的建議 

    終身教育的理念與內涵雖有共識，然終身教育體系之建立牽涉問題頗為複雜，實有待進一步探討，本文僅提出以下建議： 

一、訂定終身教育政策，確立行政專責機構 

    終身教育發展政策宜先訂定，其次應調整各級教育行政機構之組織架構、業務職掌、施政計畫和預算分配。務期在中央設立終身教育專責機構，負責全國終身教育相關事務之推動、協調和統整工作，包括社會福利、衛生醫療、全民健保、勞工服務、職業訓練、婦女和老人照顧、農村建設、社區發展、文化保存、藝術活動和運動休閒等部門。在地方及社區則能有效協調、統整各類學習資源，充分提供民眾終身學習所需的資訊與資源。 

二、訂頒終身教育相關法令與辦法 

    無論政府或民間應積極促成終身教育相關法令與辦法之頒佈，以明定終身教育範圍、機構、人員培訓、實施方式、獎勵與評鑑等，使終身教育推展取得法律的依據。 

三、建立終身學習體系 

    終身學習體系的建立，必須兼顧不同的學習對象、場所、內容和型態。跨越人生全程的學習過程，都應該得到適當的資源分配。家庭、社區、工作場所和學校，應互相協調整合為一個整體的學習空間體系。同時整合俱有教育功能的機構和體系，包括正規、非正規和非正式的教育，以建立不同型態的終身學習機制。而各種學習資源，包括設施、課程、人才和資訊，應統合為智慧型的網路系統，隨時提供全體國民和學習機構的需要。政府和民間各種機構應獲得鼓勵，積極開發和提供各種可能的學習資源和學習方式。 

四、學校教育終身化之轉型 

    學校教育應以學生為主體，重在學生自我學習習慣、態度與方法的養成，培養學生發現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調整各級學校教育目標、課程內容及教學方法，以配合建立終身教育體系。 

五、發展回流教育，建構教育的第二進路 

    回流教育(recurrent education)主張個人在工作中，應隨時有重回學校接受教育之機會，教育與工作休閒在成年期中以循環的方式發生。回流教育是為達成終身教育的重要策略，也是個人在現代社會的一種生活方式。為貫徹回流教育的主張，高等教育宜另訂入學條件，改變入學方式，研究以工作年限抵免入學條件的做法，並採取推薦、申請等多元入學管道，確實提供個人工作後返校進修機會，建構教育的另一條進路。 

六、訂定脫盲計劃，加強偏遠及弱勢族群之成人教育 

    成人識字教育及脫盲計畫宜訂定時間表降低文盲比率，另針對接受部分教育，而尚未具備適應目前社會生活基本能力的功能性文盲，提供成人在社會中所需的基本知能課程，以增進其生活適應能力。惟這些工作必須結合終身學習網路、利用各種終身學習資源，才能發揮真正成效。此外，為進一步落實成人教育成果，應加強偏遠及弱勢族群的成人教育活動，對山地、農村、漁村地區的成人教育活動，應列為優先實施地區進行規劃；對原住民、高齡、失業、離婚、寡居婦女、殘障人士等之成人教育活動，宜擬定計畫，支援經費，優先辦理。對參與此類教育活動有經濟困難者，應給予適當的協助。 

七、成立社區學院，提供社區民眾進修機會 

    社區學院宜開設大學前二年的通識教育課程、職業技術教育課程、繼續教育課程、成人基本教育課程，並發揮社區服務功能。此外，並宜設置學習資源中心，以支援社區民眾的學習活動。社區學院可以採取獨立設置、大學院校附設或由現有社教機構改制的方式辦理。 

八、鼓勵企業員工進修，採取租稅獎勵措施 

    採取諸如租稅獎勵之措施，鼓勵企業單位設置教育訓練單位或專職人員，擴大辦理企業員工在職進修活動，規劃多元課程內涵，提供員工工作及生活所需知能，提升生活素質，達成終身教育「全人格」的教育目標。 

九、培養全民終身學習習慣，提升生活所需知能 

    終身教育在使每個人於學習的過程中，享受學習的興趣和自我充實的成功經驗，而逐漸養成自我成長不斷學習的習慣與態度。因此學習的方式、種類、內容皆應多元化以符合每個人的需求，進而提供生活所需的各種學習，並增進其知能。
陸、結論
終身學習的社會建立在獲得知識、更新知識及應用知識三個基礎之上。由於科技發展一日千里，造成知識生產的快速，形成知識的爆炸，使個體有學習的必要；也由於知識的迅速過時，使個人必須不斷的更新知識。更由於社會的變遷快速，使每一個部門、每一種行業、每一種活動，所需要的知識與技術，都出現了「知識半衰期」的現象，而且知識半衰期的時間越縮越短。讓一個人以往所習得的、經驗的，都不再適用於今日，更遑論適用於未來。因此，唯有透過終身學習，才能改善「學習過去知識、教育現代學生、適應未來生活」的窘境，所以廿一世紀可說是「終身學習」世紀。
終身學習不應僅是一項理念或理想，而應是具體的政策與行動。在事事變遷迅速的新世紀裡，一切不變的就是變，促使我們在工作上、在生活上都必須時時學習，否則無法因應新的科技發展與技術創新，基此，終身學習說明了個人的學習係一種權利，每個人皆應依生涯發展、社會的變遷、工作知能的變化，而不斷的學習成長，以開展個人潛能，並進而促進自我實現，創造一個學習型社會。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份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華總一義字第○九一○○一二五二一○號總統令公布
王湘淩(2003)。員工終身學習經驗與其組織創新氣氛之關聯性研究。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南投縣。
吳明烈（1996）。學習社會的展望：意義、特質與功能之分析。中華民國成人教育學會主編：終生學習與教育改革。台北：師大書苑。51-81。
吳明烈（1998）。一九九０年代兩項重要的學習社會報告書。成人教育雙月刊，42，42-50。
吳明烈（1998）。建立新學習文化—評一九九八德國學習節。成人教育雙月刊，46，47 -49。
吳明烈（1998）。推動回流教育邁向學習社會。成人教育雙月刊，41，19-25。
吳明烈（2001）。英國學習社會的十種模式。成人教育雙月刊，60，49-50。
吳明烈（2001）。國際成人學習週的興起與實施策略。成人教育雙月刊，59，45-48。
吳明烈（2001）。終身學習的國際發展脈絡與趨勢。成人教育雙月刊，62，32-40。
吳明烈（2001）。終身學習時代的知識管理。中華民國成人教育學會主編，知識社會與成人教育，313-331。台北：師大書苑。
吳明烈（2001）。德國終身學習的發展現況與趨勢。成人教育雙月刊，58，8-15。
吳明烈（2002）。WTO體系中的教育變革與發展：全民終身學習的觀點。成人教育雙月刊，66, 23-30。
吳明烈（2002）。公共圖書館的終身學習角色、功能與策略。2002年海峽兩岸公共圖書館實務研討會。台中，91年12月12-14日。
吳明烈（2002）。全球數位落差的衝擊及終身學習因應策略。中華民國成人教育學會主編，全球化與成人教育，301-329。台北：師大書苑。
吳明烈（2004）。終身學習：理念與實踐。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吳遵民（2007）。現代國際終身教育論。中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77-343。
林合懋(2000)。國民小學校長的成就目標、終身學習經驗、轉型領導與其多元智慧學校經營理念之關係。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林清江(1995)。學習社會的教育改革。成人教育雙月刊，27，2~9。
林麗惠（2004）。2007~2013年歐盟終身學習新行動計劃。成人及終身教育，2005,8,53-55。
胡夢鯨(1997）。終生教育典範的發展與實踐。台北：師大書苑。
國立教育資料館。台北市。2008年3月9日取自http://3d.nioerar.edu.tw/2d/longlife/outline/outline_0303.asp
教育部（1998）。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教育部編印。
教育部（2004）。社會教育重要施政措施。中華民國教育年報，301。
教育部（2010）。99終身學習行動年331政策說帖。
陳乃林（1998）。「終身學習論析」。成人教育，41，36-41。
陳定銘（2002）。台灣社區大學之研究--公民社會建構與終身學習政策的實踐 。國立政治大學博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陸建國、鍾莉瑛（2006）。活到老學到老─終身學習的省思與體認。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57。 
湯玲玲（2004）。新加坡之終身學習-近期之發展與挑戰。成人及終身教育，2004,3,39-44。
黃富順（1996）。終生學習的意義、緣起、發展與實施。輯於中華民國成人教育學會(編)，終身學習與教育改革研討會手冊。台北：師大書苑。
黃富順（2005）。終生學習社會對大學的挑戰及其因應。成人及終身教育雜誌，2005.7，22。
楊國德（1999）。學習型組織的理論與應用。台北：師大書苑。
楊國賜（1987）。社會教育的理念。台北：師大書苑。
楊國賜（1998）。我國終身教育政策方向與推動策略。中國視聽教育學會等主辦。教學科技與終身學習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蔡承家 (2004)。社區大學整合社區終身學習資源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博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二、英文部份
BLK (1999). Programmbeschreibung für das BLK-Modell versuchs programm “Lebenslanges Lernen”. Bonn: BLK.

Chapman, J. (1996). A new agenda for a new society. In K. Leithwood ( Ed.), InternationalHandbook of Educational Leadership and Adiministration (pp. 27-59).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Coffield, F. (ed.). (2000). Differing Visions of a Learning Society. ResearchFindings Volume 1. Bristol: The Policy Press.

Delors, J. et al. (1996). Learning: the Treasure Within. Paris: UNESCO.

Deutscher Bundestag (1997). Lebensbegleitendes Lernen: Situation und Perspektiven

der beruflichen Weiterbildung. Drucksache 13/8527. Bonn: author.

DfEE (1998). The Learning Age: a renaissance for a new Britain. London: The Stationery Office Limited.

DfEE (1999). Learning to Succeed: a new framework for post 16 learning. London:author.

Dohmen, G. (1998). Zur Zukunft der Weiterbildung in Europa: Lebenslanges

Lernen für Alle in veränderten Lernumwelten. Bonn: 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ung und Forschung.

European Commission (1995). Teaching And Learning: Towards The LearningSociety.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European Commission (2000). A Memorandum on Lifelong Learning.

 Drucker, P. F. (2000). Post-capitalist society. New York : Harper Business.

Hasan, A. (1996). Lifelong learning. In A. C. Tuijnman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adul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p. 33-40). Oxford: Pergamon.

Lengrand, P. (1975). An introduction to lifelong education. London:Croom Helm.

Marrou, H. L. (1964). A history of educational in antiquity (G. Lamb, Trans.). New York:Mentor Books.

Van Der Zee, H. (1991). The learning socie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felong Education,10(3), 213-230.

終身學習法
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九一○○一二五二一○號令公布

第一條  為鼓勵終身學習，推動終身教育，增進學習機會，提升國民素質，特制定本法。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終身學習：指個人在生命全程中所從事之各類學習活動。

二、終身學習機構：指提供學習活動之學校、機關、機構及團體。

三、正規教育：指由小學到大學具有層級架構之教育體制。

四、非正規教育：指在正規教育體制外，針對特定目的或對象而設計之有組織之教育活動。

五、社區大學：指在正規教育體制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行或委託辦理，提供社區居民終身學習活動之教育機構。

六、回流教育：指個人於學校畢業或肄業後，以全時或部分時間方式，再至學校繼續進修，使教育、工作及休閒生活交替進行之教育型態。

七、學習型組織：指組織支持成員之學習活動，採有效之措施，促進成員在組織目的達成下繼續學習，使個人不斷成長進步，同時組織之功能、結構及文化亦不斷創新與成長，而導致成員與組織同步發展。

八、帶薪學習制度：指機關或雇主給予員工固定公假，參與終身學習，提升員工工作及專業知能。
第四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整體規劃終身學習政策、計畫及活動。

各級主管機關應依前項規定，協調、統整並督導所轄或所屬終身學習機構，辦理終身學習活動，以提供有系統、多元化之學習機會。

各級主管機關為確保弱勢族群終身學習資源，並引導再投入社會服務機會，應優先提供原住民、身心障礙者、及低收入戶之終身學習機會及資源。

第五條  為促進居民終身學習，各級地方政府應結合民間非營利機構、組織及團體，並依該地區既有各類終身學習活動，研擬終身學習整體計畫，送各主管機關之終身學習推展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六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終身學習推展委員會，其任務如下：

一、審議終身學習之政策、計畫及活動。

二、協調、指導終身學習機構推展終身學習活動。

三、提供終身學習整體發展之方向。

四、其他相關諮詢事項。

前項委員會之委員，由各級主管機關就學者、專家及終身學習機構與政府機關之代表聘兼之，其中應包括第四條第三項弱勢族群之代表若干人。
第七條  終身學習機構提供學習之內容，依其層級，應重視學前教育、國民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之銜接；依其性質，應加強正規教育與非正規教育之統整。
第八條  各級各類學校在學習活動中應培養學生終身學習之理念、態度、能力及方法，並建立其終身學習之習慣。
第九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推展終身學習，提供國民生活知能及人文素養，培育現代社會公民，得依規定設置社區大學或委託辦理之；其設置、組織、師資、課程、招生及其他相關事項，由各級政府自定之。
第十條  各級政府應結合各級各類社會教育及文化機構，並利用民間非營利機構、組織及團體資源，建構學習網絡體系，開拓國民終身學習機會。
第十一條各級主管機關為推展終身學習活動，建構學習社會，應輔導並獎勵終身學習機構，發展學習型組織。
第十二條各級主管機關應建立各級各類回流教育制度，提供學習機會，以滿足國民終身學習需求。
第十三條各級政府得籌措經費或接受團體、個人捐贈，設立財團法人終身學習基金會，以協助推展終身學習活動。

第十四條終身學習機構應優先指定專業人員或由專人規劃推展終身學習活動。

主管機關應提供前項人員在職進修機會。
第十五條終身學習機構得視需要採用遠距教學、網路教學或結合傳播媒體進行教學，並輔以面授、書面輔導及其他適當之教學方式施教，以增進多元學習機會。

為促使終身學習傳播管道普及化，對於電視、廣播、網際網路、平面等相關媒體積極參與終身學習節目或內容之製播、製作，或提供一定時數或排定時段，免費或低價提供播放各類終身學習節目者，政府應酌予經費補助或公開獎勵，其補助或獎勵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電子媒體應提供一定比例時段之頻道，播放有關終身學習之節目，其有關節目認定、釋出時數及時段等相關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六條中央主管機關為激勵國民參與終身學習意願，對非正規教育之學習活動，應建立學習成就認證制度，並作為入學採認或升遷考核之參據。

前項學習成就認證制度之建立，應包括課程之認可、學習成就之採認、學分之有效期間、入學採認之條件及其他有關事項；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七條學校、機關、機構及團體為鼓勵國民參與終身學習活動，經主管機關核准，得發行終身學習卡，累積學習時數，作為採認學習成就之依據。
第十八條中央主管機關得針對原住民、身心障礙者、及低收入戶參與依第十六條第二項所訂辦法規定之認可課程，酌予補助其所繳納之學費。前項原住民、身心障礙者、及低收入戶之界定、補助之方式、比率、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九條各級政府為鼓勵國民參與終身學習活動，應積極推動員工帶薪學習制度。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積極推動員工帶薪學習制度之機關或雇主，得予以獎勵。

前項獎勵對象、條件、程序、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條各級政府應寬列預算，以推終身學習活動。

為均衡區域終身學習之發展，中央主管機關對特殊需求之區域及對象，應優先予以經費補助。
第二十一條各級主管機關得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監督及評鑑終身學習機構，其績效優良者，應予獎勵。
第二十二條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三條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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